
关于落实财政部科研设备采购政策的通知 

（2017 年 1 月 20日） 

各学院（系），行政各单位，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

求，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

50号）和财政部《关于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直属高

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库

﹝2016﹞19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科研设

备采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学校政府采购预算管理  

1. 高校政府采购预算是指高校年度政府采购项目和预算资

金的安排计划，一般包括采购项目名称、采购资金来源和金额等

内容。全面完整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是加强我校政府采购管理的重

要基础。各单位应在计划财务处组织编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时一

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2. 项目预算执行中支出总金额不变、但需要调剂政府采购

预算的类别（货物、工程、服务）和金额的，项目单位填写《浙

江大学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申请备案表》（见附件 1），由项目主管

部门、计划财务处和采购管理办公室进行审核。每月 10 日前，

采购管理办公室汇总《浙江大学预算调整申请备案表》等有关备

案文件通过“政府采购计划管理系统”上报教育部政府采购中心，



由其汇总上报财政部国库司备案。  

二、完善学校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  

（一）适用范围  

本文所称科研仪器设备是指学校各部门应用于科研活动的

仪器设备。由于高校教学与科研活动密不可分，与教学科研活动

有关的仪器设备都可认定为科研仪器设备（浙江省国库经费采购

项目暂时除外）。科研仪器设备由学校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自主

采购。 

使用行政办公经费和后勤保障经费采购的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内货物（见附件 2），不认定为科研仪器设备。各单位应每季度

末向采购管理办公室报下季度采购计划（从学校采购网表格下载

区下载申购表后填写），由学校按中央政府集中采购规定执行。 

（二）具体措施  

1. 提高仪器设备采购自主权  

横向科研经费，如科研合同中已指定拟采购设备的品牌型号

的，按合同约定执行，由用户单位自行采购，签订采购合同，凭

发票、采购合同及科研合同复印件办理固定资产增置和报账手续。 

2. 做好进口设备论证备案工作  

根据《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

等文件规定，学校采购进口设备应做好进口论证及备案工作，不

需再向教育部、财政部报批。进口设备论证工作，可结合大型仪

器设备论证一并进行，按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有关大型仪器设备



可行性论证的要求执行。进口论证意见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存

档备查，并由采购管理办公室通过“政府采购计划管理系统”的

“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进口”模块进行备案。 

3. 简化科研仪器设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的采购流程  

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经公开征集供应商，

实际只有两家供应商参加竞争性谈判或竞争性磋商的，由谈判小

组（或磋商小组）现场商定，并征得用户和供应商同意后继续进

行。（浙江省国库经费采购项目除外） 

三、加强学校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  

1. 根据《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的指

导意见》（财库﹝2016﹞99号）、《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

控制指南（试行）》（教财厅﹝2016﹞2 号）和《浙江大学关于成

立浙江大学内部控制建设领导小组及下设工作小组的通知》（浙

大发〔2016〕29号）等文件规定，学校各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内部

控制管理规定，做到约束机制健全、权力运行规范、风险控制有

力、监督问责到位，实现对学校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权力运行的有

效制约。 

2. 根据《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

﹝2015﹞135号）、《关于对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执行情况实行

动态监管的通知》（财办库﹝2016﹞413号）等文件规定，学校采

购部门和执行机构应当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主动公开政

府采购相关信息，对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金



额、采购结果、采购合同等内容在指定媒体和相关平台上进行公

开，做到全程公开、透明、可追溯。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有专门

规定的，依规定执行。 

 

附件 1：浙江大学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申请表 

附件 2：中央预算单位 2017-2018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计划财务处 

                   采购管理办公室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采购中心 

                        

                  2017年 1月 20 日 

 

 

http://10.10.16.86:81/cn21/uploads/soft/tables/shqb2017.doc
http://10.10.16.86:81/cn21/uploads/soft/tables/cgmulu2017.doc


附件 1 

浙江大学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申请备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预算项目名称    预算项目编码    

项目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采购预算    经费来源    

调整类别  1总金额不变  

但调剂政府采购预算 ☐  

 2非财政拨款资金 ☐ 

若调整类别1  

（单位：万元）  

原金额 货物 ☐           金额：  

工程 ☐           金额：  

服务 ☐           金额：  

调整为 货物 ☐           金额：  

工程 ☐           金额：  

服务 ☐           金额：  

若调整类别2  

（单位：万元）  

原金额    

调整为   

调整原因： 

 

项目单位：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主管部门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计划财务处：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采购管理办公室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中央预算单位 2017—2018 年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目录项目 备  注 

一、货物类   

台式计算机 不包括图形工作站 

便携式计算机 不包括移动工作站 

计算机软件 指非定制的通用商业软件，不包括行业专用软件 

服务器 10 万元以下的系统集成项目除外 

计算机网络设备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网络交换机、网络路由器、网络存储

设备、网络安全产品，10 万元以下的系统集成项目除外 

复印机 不包括印刷机 

视频会议系统及会议室音频系

统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视频会议多点控制器（MCU）、视

频会议终端、视频会议系统管理平台、录播服务器、中控系统、会议室

音频设备、信号处理设备、会议室视频显示设备、图像采集系统 

多功能一体机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多功能一体机 

打印设备 
指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热式打印机，不包括针式打印机和条码专

用打印机 

扫描仪 
指平板式扫描仪、高速文档扫描仪、书刊扫描仪和胶片扫描仪，不包括

档案、工程专用的大幅面扫描仪 

投影仪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 5 万元以上的投影仪 

 


